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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全球化趨勢使跨國經營成為當今世紀經濟

主流，台商多向海外進行有計畫地投資布

局，以提升經營實力，而中國大陸以其勞

動力資源豐富的比較優勢配合產業政策，

成為台商開拓事業進行全球布局的主要地

區。隨著台商日益頻繁的跨國商業活動，

更須注意其高度整合所給企業帶來的複雜

稅務問題與潛在風險，並做好投資架構規

劃，積極管理稅務風險和成本；同時，近

年來兩岸政府針對跨國企業推行反避稅措

施，企業亦應關注兩岸租稅環境對經營決

策之影響與所面臨的稅務風險，並全面重

新檢視及調整現行投資架構、營運策略及

交易模式，以降低稅務風險，達到企業永

續經營的目標。

KPMG安侯建業為協助企業在難以預測的

世界經濟局勢中，找出有利契機維持市場

優勢，爰推出《中國稅務實務》，配合台

商布局中國大陸市場，放眼全球之策略，

由熟稔中國大陸事務且具相關服務經驗的

團隊，提供企業最及時專業的前瞻性觀

點，一同掌握中國大陸市場最新稅務趨勢

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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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MG安侯建業獲ITR殊榮

2016 National Firm Award

國際財經雜誌International Tax Review（ITR）是全球稅務領域中最具權

威的稅務刊物之一，ITR Asia Tax Award除了對本所提出的實際案例做篩

選評比外，ITR編輯群也會徵詢各地稅務專家、個人執業律師、稅務官員

等人意見，評選標準包括團隊規模、服務創新程度與案件的複雜度。

來自國際權威機構的肯定，再度證明KPMG安侯建業在台灣及全球稅務服

務的品牌地位，KPMG安侯建業將持續走在市場前端，向客戶提供專業且

高品質的稅務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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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進一步加強
資金流動監管

為維護金融秩序以及強化資金流動管理，大陸人

民銀行在2016年12月發佈新的《金融機構大額交

易和可疑交易報告管理辦法》（中國人民銀行令

【2016】第3號，以下簡稱3號文），將大額現金

交易的報告標準由20萬人民幣調整為5萬元，並新

增跨境交易人民幣20萬的報告標準，新辦法預計

於2017年7月開始實施。同時，為防堵資金非法外

流，在保留每年5萬美元的購匯額度基礎上，大陸

在2017年初啟用新版《個人購匯申請書》，進一

步細化個人購匯申報內容，並強化對個人購匯用

途的真實性、合規性的審查。

中國稅務實務 | 熱點資訊1

交易類別 報告標準

現金收支交易 當日單筆或者累計交易人民幣5萬元以上、外幣等值1萬美元以上的現金繳存、現金

支取、現金結售匯、現鈔兌換、現金匯款、現金票據解付及其他形式的現金收支。

非自然人交易 非自然人客戶銀行帳戶與其他的銀行帳戶發生當日單筆或者累計交易人民幣200萬

元以上、外幣等值20萬美元以上的款項劃轉。

自然人交易 境內劃轉：自然人客戶銀行帳戶與其他的銀行帳戶發生當日單筆或者累計交易人民

幣50萬元以上、外幣等值10萬美元以上的境內款項劃轉。

跨境劃轉：自然人客戶銀行帳戶與其他的銀行帳戶發生當日單筆或者累計交易人民

幣20萬元以上、外幣等值1萬美元以上的跨境款項劃轉。

3號文主要內容 -大額交易報告標準

可疑交易報告

金融機構發現或者有合理理由懷疑客戶、客戶的

資金或者其他資產、客戶的交易或者試圖進行的

交易與洗錢、恐怖融資等犯罪活動相關的，不論

所涉資金金額或者資產價值大小，應當提交可疑

交易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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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個人購匯申請書》
主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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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禁止行為

– 不得虛假申報個人購匯信息

– 不得提供不實的證明材料

– 不得出借本人便利化額度協助他人購匯

– 不得借用他人便利化額度實施分拆購匯

– 不得用於境外買房、證券投資、購買人壽保險

和投資性返還分紅類保險等尚未開放的資本項

目

– 不得參與洗錢、逃稅、地下錢莊交易等違法違

規活動

違法違規處罰

關注名單管理：對於存在違規行為的個人，外匯

管理機關依法列入關注名單管理。個人於列入名

單當年及之後兩年不享有個人便利化額度，同時

依法移送反洗錢調查。

相關處罰：對於違反規定辦理個人購匯業務的，

外匯管理機關將依據《外匯管理條例》第三十九

條、第四十條、第四十四條、第四十八條等給予

行政處罰，相關信息依法納入個人徵信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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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管理條例

條文 具體規定

第三十九條 有違反規定將境內外匯轉移境外，或者以欺騙手段將境內資本轉移境外等逃匯行為的，由外

匯管理機關責令限期調回外匯，處逃匯金額30%以下的罰款；情節嚴重的，處逃匯金額30%

以上等值以下的罰款；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第四十條 有違反規定以外匯收付應當以人民幣收付的款項，或者以虛假、無效的交易單證等向經營結

匯、售匯業務的金融機構騙購外匯等非法套匯行為的，由外匯管理機關責令對非法套匯資金

予以回兌，處非法套匯金額30%以下的罰款；情節嚴重的，處非法套匯金額30%以上等值以

下的罰款；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第四十四條 – 違反規定，擅自改變外匯或者結匯資金用途的，由外匯管理機關責令改正，沒收違法

所得，處違法金額30%以下的罰款；情節嚴重的，處違法金額30%以上等值以下的罰

款。

– 有違反規定以外幣在境內計價結算或者劃轉外匯等非法使用外匯行為的，由外匯管理

機關責令改正，給予警告，可以處違法金額30%以下的罰款。

第四十八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外匯管理機關責令改正，給予警告，對機構可以處人民幣30萬元以下

的罰款，對個人可以處人民幣5萬元以下的罰款：

– 未按照規定進行國際收支統計申報的

– 未按照規定報送財務會計報告、統計報表等資料的

– 未按照規定提交有效單證或者提交的單證不真實的

– 違反外匯帳戶管理規定的

– 違反外匯登記管理規定的

– 拒絕、阻礙外匯管理機關依法進行監督檢查或者調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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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MG觀察

中國進一步加強資金流動監管

面對資金持續外流的問題，去年大陸國家發改委、

商務部等四部委公開表示，將密切關注在房地產、

酒店、影城、娛樂業、體育俱樂部等領域出現的

“非理性對外投資”，以及大額非主業投資、有限

合夥企業對外投資、“母小子大”、“快設快出”

等類型的異常情況。除了嚴審跨境投資之外，限制

個人購匯用於尚未開放的資本項目並非新規，此次

重申政策顯示將加強後續查核，若有違規除了列入

關注名單，取消當年及此後兩年的購匯額度外，情

節嚴重的還將面臨逃匯金額30%~100%的罰款。在

大數據信息共享的監管環境下，在此，我們建議無

論企業或個人日常資金往來應審慎評估交易是否具

備合法、合規的真實背景，以確保能夠因應未來的

核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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